
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营市深入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推动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营市深入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推动“一企一档一企一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东政办字〔2019〕2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东营市深入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推动“一企一档”管理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4日

附件

东营市深入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推动“一企一档”管理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危险废物专项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9〕58号）精
神，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集中解决危险废物非法转移、违法填埋等问题，推动危险废物“一企一档”管理工作，现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为重点，深入开展“四个排查”，全面摸清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
置情况，建立“一企一档”管理制度，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依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
境风险，建立危险废物监管长效机制。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非法倾倒固废危废问题排查。各县区、市属开发区组织开展固废危废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情况专项排查，排查范
围重点是沿河、沿湖（库）等区域，闲置砖瓦窑、工业园区、化工企业及周边区域。对排查发现的非法贮存、倾倒和填埋固废
危废行为，形成点位排查清单，组织开展核查、鉴别、分类等工作，同时做好涉危险废物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应对工作。属地
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组织查明来源，聘请专业机构开展地质调查、取样分析，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确保规范处置、不留隐
患。（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公安局负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二）开展涉废企业排查。

1.排查危险废物产生及去向。按照《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营市危险废物“一企一档”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东政
办字〔2018〕109号）要求，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全面排查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量、类别、贮存、去
向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执行等情况，重点排查跨省转移的主要危险废物类别、转移量及主要接受地。借助技术校核等手段，深
入调查重点行业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全面排查生产工艺流程、产污环节、利用处置情况。（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各县区政
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2.排查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排查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建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含试运行单位）
运行、处置能力情况，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危险废物处置缺口情况。（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
实）

3.排查集中式污水处置设施污泥处置情况。排查城镇污水处理厂、各级工业园区特别是化工园区、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
设施污泥收集、贮存、处置情况。（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三）开展涉废信访件排查。对中央、省环保督察和“回头看”期间转交的涉废信访件，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和市直有关部门逐
一列出清单，开展复查复核，对重点整改事项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到位。（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各县
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四）开展生活源危险废物排查。

1.排查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的产生量、类别、贮存、去向以及处理处置等情况。（市卫生健康委、市生态环境局负
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2.排查机动车、船舶拆解维修行业废矿物油、废铅酸蓄电池等危险废物产生量、类别、贮存、流向等情况。（市生态环境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东营海事局负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3.排查各类学校（中学、高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等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处置等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
局、市科技局负责，各县区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落实）

三、方法步骤

（一）核查方式。各县区、市属开发区结合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有关规定落实情况和“一企一档”管理要求，组织力量集中
时间进行梳理排查，形成排查清单和问题清单，逐一落实整改责任、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市政府组织成立4个市级督导核查
组，对各县区、市属开发区自查情况开展督导核查。督导核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督导核查组组长由县级干部担任，督导核查
组成员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东营海事局
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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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骤安排。

1.全面自查。2019年4月12日前，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开展自查，并将自查报告、自查清单（附件1-10）报送市生态环境局，
同时抄送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东营海事局。

2.市级督导。2019年4月中旬，市级督导核查组督导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四个排查”安排部署、责任落实和自查情况；2019年
10月，开展省级核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督导。

3.迎接核查。2019年5月15日前，配合省级核查组对我市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核查，重点做好资料档案整理和问题整改落实工
作。

4.全面整改。省级核查组反馈核查意见和问题清单后，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分
工，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5.健全机制。把危险废物排查整治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情况纳入危险废物“一企一档”管理体系，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
规范、安全管理其产生的危险废物；逐步完善“一企一档”管理范围和内容，探索将生活源危险废物纳入“一企一档”管理范围；
加强部门联勤联动和信息共享，建立完善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等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坚决抓好危险废物治理工作。我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大、种类多、分布范围广，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
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的涉废问题和转交的涉废信访件，反映出我市危险废物治理工作还存在突出问题和短板。2019年，中
央将启动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维护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高度认识危险废物治理工作，把本次排查整治作为有效发现问题、推动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提升的重要抓手，采取
有效措施，推动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二）精心组织，确保排查整治工作有序进行。各县区、市属开发区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排查整治行动的总负责人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具体工作负责人，压实责任，扎实开展排查整治。市生态环境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市有关部门、单位要
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担当负责，做好相关工作。要加强跨区域、跨部门横向联动，推动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真正摸清底数，
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质量。要充分发挥市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电话作用，广泛征集问题线索。

（三）边查边改，推动热点难点问题整改到位。对排查出的问题，要落实“三个不放过”的要求，即没有调查清楚不放过、违法
行为没有查处到位不放过、问题没有解决不放过。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事求是分析原因，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坚持边查边
改、立行立改、限期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四）严肃纪律，杜绝弄虚作假、虚假整改。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对瞒报、漏报和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将给予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以及在排查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要严肃
追责问责。排查整治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要求，避免发生违纪违规行为。

附件：

1.排查发现问题汇总清单（略）

2.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3.危险废物跨省转移情况排查表（略）

4.医疗机构医疗废物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6.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7.机动车、船舶拆解维修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8.实验室危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排查表（略）

9.固体废物非法贮存、倾倒、填埋点位排查表（略）

10.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排查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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